关于2007年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考试及有关政策的通知
各处级单位：

根据辽人发[2007]11号“关于完善职称外语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职称外语政策调整如下：

（一）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职称外语区别对待。

1、申报下列8个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需具备各专业技术职务条例要求的职称外语水平。

（1）高等学校教师（含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系列；（注明：本系列副高职要求A级）
（2）实验系列；（注明：本系列副高职要求A级）
（3）工程系列；（注明：本系列副高职要求A级）
（4）卫生（西医药）系列；（注明：本系列副高职要求A级）
（5）经济系列；（注明：本系列副高职要求B级，正高职要求A级）

（6）会计系列；（注明：本系列副高职要求B级，正高职要求A级）

（7）统计系列；（注明：本系列副高职要求B级，正高职要求A级）
（8）审计系列。（注明：本系列副高职要求B级，正高职要求A级）
2、申报下列2个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职称外语不作为必备条件。
（1）卫生（中医药）系列；

（2）图书资料系列。
（二）所有系列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或考试及专业技术职务聘任，职称外语不作为必备条件。
（三）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有职称外语要求系列的专业技术人员，符合下列条件可免职称外语考试

1、经省、市人事部门确认，具有较高外语能力的专业技术人员。

（1）在国外学习进修满一年以上的；

（2）具有博士学位的；

（3）外语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晋升非外语专业职称的；

（4）申报副高级职称时外语考试成绩达到要求，申报正高级职称需要再次参加同一级别考试的；
（5）出版过外文专著、译著的；

（6）参加权威部门组织的出国人员外语考试，达到出国留学或进修合格标准的。

2、经省、市人事部门确认，符合下列有关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

（1）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省优秀专家、省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人选、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获得者、省科学技术奖和省新产品奖二等奖以上获得者等能力业绩突出，在本行业本地区做出重要贡献的；

（2）男55周岁、女50周岁以上的。
根据辽人考函[2007]15号“关于做好2007年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精神，2007年全国职称外语等级考试定于2007年6月30日上午9:00—11:00举行。为做好此项工作，现将报名、订购教材的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1、 考务费每人50元，近期1寸照片一张（照片要求人像清晰，供扫描用）。

2、 报名方式：各单位统一集体报名,请各单位到人事处师资科领取并填涂《辽宁省资格考试报名信息卡》。

3、 报名截止时间：2007年4月17日（周二）。

4、 报名地点：人事处师资科。
5、 考试参考教材征订：省人事考试中心开发部负责征订职称外语等级考试参考用书，联系电话：024—86891758
                                         沈阳理工大学人事处           

                                           2007年4月13日

